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6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06)良字第 003號 
主旨: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衝擊之旅行業辦理

國內旅遊經費申請案，即日起配合額度用罄予以停止受理申請，敬請查
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1 月 5 日觀業字第 1053006049 號函辦理。 

2. 該局為因應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縮減及並協助接待大陸觀光團之旅
行業者轉型辦理國內旅遊，已於 105 年 11 月 4 日發布生效「交通部觀
光局補助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受衝擊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
遊實施要點」，本補助要點預算額度為新臺幣 3 億元；前揭補助要點自
發布實施日起已在該局行政資訊網觀光推廣項下設置「補助接待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業務之旅行業辦理國內旅遊」專區，公布受理補助
申請之經費情形。 

3. 有關上揭補助要點發布實施以來，普獲旅行業者熱烈迴響，對於帶動
國內旅遊市場及觀光產業經濟的發展已發揮一定效用；惟囿於預算經
費額度且申請補助業者踴躍，補助經費申請額度已用罄，該局爰依據
補助要點第 7 點：「…，受理申請補助經費超出預算額度上限時，本局
即停止受理申請。」規定，即日起停止受理旅行業申請旅遊補助，另
已核准之旅行團，請依核准出團之期日辦理。 

4. 有關後續國內旅遊推動方向，為促進國人於非假日參團於國內旅遊創
造誘因，同時結合縣市政府推出在地深度、生態旅遊等新型態遊程，
與國內民眾共同扶助受創產業及地區。該局中、長期面將以產業品牌
化及多角化經營作為輔導主軸，提升產業轉型永續經營及因應市場變
化之能力；並提供旅行業品牌經營診斷，鼓勵企業策略聯盟提升風險
控管能力，協助產業發展電子商務、創造競爭力，扶助產業升級、轉
型。另「國民旅遊卡」新制已於 106 年 1 月實施，該局除配合推動公
務人員休假日出遊輔導業者開發優質、多元旅遊商品，並將與客家委
員會合作推動「台三線浪漫大道」計畫，發揚客庄遊程，並配合環境
保護署推動「綠色消費、環保集點」計畫，共推綠色生態旅遊，亦將
與原住民委員會配合「小太陽」計畫以推展部落觀光，另亦與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共同推展青年營隊旅遊，請多加利用上開資源，共同參與
開拓推廣以擴大國內旅遊市場規模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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